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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平县档案局
2016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根据《新平财政局关于 2016 年度部门决算的批复》（新财

发〔2017〕117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现将新平县档案局 2016 年部

门决算公开如下。

一 、县档案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
（一）基本职能

1 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

策。

2、依据《档案法》和《云南省档案条例》及国家的有关

规定，制定全县档案事业发展计划和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，并

组织实施。

3、监督、指导全县范围内所属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

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，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为。

4、组织全县档案干部档案业务的短期培训，档案专业技术

职务评审的推荐上报工作。

5、配合有关部门对所属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文件材料归档工

作进行指导、咨询。

6、按照《档案法》、《档案法实施办法》和《云南省档案条

例》的规定，接收、收集分管范围内的档案、资料。

7、对馆藏档案进行规范化整理、科学化保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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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向各部门、社会各方面提供利用档案，开发馆藏档案资

料信息，为科学研究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。

9、根据国家要求，建立健全全县档案资料信息网络，组织

实施馆藏档案资料管理、保护利用的现代化技术工作。

10、完成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档案局（馆）交办的其他工

作。

（二）2016 年主要工作

1、深入开展业务指导工作。按照转变机关作风的总体要求，

我局积极转变工作职能，不断增强服务意识，一是主动开展对

基层立档单位的业务指导。先后深入新化、老厂、水塘、者竜、

平掌、建兴、县发改局、县招商局、县民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

社保局、县就业局、县林业局等 60 多个单位指导一年一度的归

档整理工作，采取上门服务、实际操作指导、电话咨询等方式

开展业务指导，着力提升全县基层档案管理水平。

2、认真履行职责，做好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和民生档案的监

管工作。加强对大春河防洪治理工程、平甸河大开门段治理工

程及秋莫水库等 15 座小（二）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

目档案的指导，并组织对建设项目档案进行专项验收。加大对

涉及民生档案的卫生、民政、人社、社保、就业、医保档案、

婚姻登记档案、扶贫攻坚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前确权登记颁证、

法律援助等档案管理工作进行帮助指导，并深入老厂乡、桂山

街道亚尼社区勒达小组和古城街道古城社区阿波组小组，实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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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研扶贫攻坚期档案工作及“百村示范、千村整治”项目的实

施情况及档案收集整理情况。

3、做好综合档案室规范化管理示范单位认定工作。按照玉

溪市档案局转发《云南省档案局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党政机关

人民团体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示范单位认定办法》的通知要求，

对拟认定单位按规范化管理要求进行了重点指导。完成了云南

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新平管理局、县残联、县妇联、县文化广电

体育局、平甸乡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认定。

4、加强档案资源建设。根据国家档案归属和流向的有关规

定，依法接收进馆档案。在重大活动档案、地方珍贵史料、专

业档案、民生档案等资料征集接收方面下功夫，使档案资源建

设较好地落到实处。收集到文化馆非遗传承人普查材料，党史

办 2005-2014 年年鉴图片，发明协会烈士故居、新平老地名图

片，文物档案字画，收集平甸乡磨皮彝族吃花酒、花鼓舞老照

片 18 张。全年共接收文书档案、婚姻档案共 1601 卷，印章 40

枚，家谱 2 册，光盘 24 碟，收集少数民族书籍 14 册，整理资

料 628 册。目前，档案馆已饱和，到期应进馆档案、机构撤并

的档案无法接收进馆。截止到 2016 年底，馆藏档案 151 个全宗，

纸质档案 104170 卷；各类资料 18640 册（卷）；实物档案 2275

件；录音、录像 285 盒；照片 9299 张。

5、档案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。档案数字化工作，于 4 月

14 日县档案局在纪委派出第二纪工委和县保密局的监督下，与

玉溪世纪科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馆藏档案数字化服务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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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完成了民国档案、清代档案、革命历史档案、县农经局、

县环保局等 17 个全宗 2484 卷，308730 页的档案数字化工作。

截止到 2016 年 9 月，已录入馆藏档案条目 100 万余条,档案全

文数字化 290 万余页。实现了馆藏档案案卷级、文件级目录及

部分档案全文计算机检索，为方便人民群众日常查询利用创造

了条件。

6、开展档案异地备份。为确保电子文件的长期可读和档案

信息的安全，防范各类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对重要档案造成的

危害，县档案局到西双版纳州档案馆开展重要档案数据异地备

份工作，县档案馆将历年扫描全部数据的 9 个硬盘和 2009 年、

2011 年、2012 年 2015 年扫描的 270 张光盘备份到西双版纳州

档案馆保存。

7、加强档案管理，维护档案的安全。按照“十防”要求，

做好安全配套措施，认真做好库房温湿度记录和调节工作，定

期投放防虫药剂，对新进馆案卷进行灭菌处理，入库入柜排列

上架。

8、做好档案资源利用服务工作。围绕县委、政府中心工作，

积极提供档案服务。到 2016 年底，共接待查阅利用者 1509 人

次，提供档案资料 3265 卷（件）次，复印 5652 页。

9、根据县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14 日《新平县综合档案

馆项目建设专题会议纪要》精神，县综合档案馆由县人民政府

委托县城投公司建设，完工验收后交县档案局使用。 新平县综

合档案馆建设已经列入 2016 年新平县重点建设项目。目前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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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前期工作，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开工建设，正在进行基础

施工。

10、深入推进扶贫攻坚“挂钩帮”、“转走访”回访工作。

组织部分干部职工深入建兴乡挖窖村大黑箐、天生桥村民小

组，对 6 户扶贫挂钩户进行回访调查，进一步了解贫困户家庭

的基本情况、主要经济来源、社会保障、劳动力状况、享受惠

民政策等情况，认真做好《“挂包帮”“转走访”回访贫困户问

卷》调查，积极帮助群众早日脱贫致富。

11、开展春节慰问活动。深入新化鲁布者村开展春节“送

温暖”活动。共走访慰问了全村贫困户、低保户、残疾人、老

年人等困难群众 12 户，发放慰问金 3600 元，使部分困难群众

过上一个祥和的春节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我单位纳入 2016 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 1 个，参照公务

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1 个。根据职能，档案局内设三个股室，

分别是：办公室、档案业务指导股、档案保管利用股。核定编

制数 12 人，其中，管理人员 10 人，工勤人员 2 人，实有在职

人员 12 人，其中；管理人员 7 人（正科级 2 人，副主任科员 2

人，科员 4 人），工勤 4 人（驾驶员 1 人，其他工勤人员 3 人），

退休人员 2 人。车辆情况：公务用车编制 1 辆，实有 1 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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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平县档案局 2016 年基本信息表

单位：人、辆

单

位

名

称

单

位

性

质

财政全供养人数
汽

车

编

内

实

有

数

合

计

在职 离退休

小

计
行政人数 事业人数

工

勤

人

数

小

计

离

休

人

数

退

休

人

数

新

平

县

档

案

局

参

公

事

业

12 12 8 4 2 2 1

三、部门决算总体情况

（一）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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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档案局决算总收入 232.85 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

入 229.85 万元，占总收入的 98.71%；其他收入 3 万元，占总

收入的 1.29%。

(二)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6 年档案局决算总支出 232.85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

207.35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89.05％；项目支出 25.5 万元，占总

支出的 10.95％；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 40 万元。

1、基本支出情况。2016 年用于档案局正常运转的日常支

出 207.35 万元。与上年对比增加 64.84 万元,增 45.50％，主

要原因人员经费增加。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

185.81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89.61％；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

费、汽燃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1.54 占基本

支出的 10.39％。

2、项目支出情况。2016 年用于保障档案局为完成特定的

工作任务、社会保障、社会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

的经费支出25.5万元。与上年对比增加13.5万元，增112.5％。

四、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29.85万元，其中：一

般公共服务支出178.01万元，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

费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.16万元，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

方面的支出；医疗卫生支出13.26万元，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医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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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员医疗补助；住房保障支出16.42万元，主要用于住房公积

金。

五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说明

新平县档案局 2016 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 4.65

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 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

运行维护费支出 2.05 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 2.6 万元。

2016 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比 2015 年决算增加 1.1 万元，

增长 30.99％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造成公务接待超出的主观

原因是部门重视不够，没能从思想上、纪律上约束接待行为，

客观上主要是因为由于建盖档案馆来访人员增多，接待频繁。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2016档案局发生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无人因公出国

（境）。
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2016年档案局年末公务用车1辆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

费2.05元。其中：购置费0万元；运行维护费2.05万元，比2015

年决算减少0.53万元，减少20.54％，主要用于保障档案工作产

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

2016年公务接待费开支2.6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增加1.63

万元，增长168.04%，主要用于接待省、市、县各级各部门参观、

检查、考察、调研等接待工作和扶贫联系村、挂包帮到县城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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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相关工作所发生的住宿费、伙食费及其他按规定开支的各类

公务接待所产生的费用。

六、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

（一）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

庭的补助，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其他、它基本

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。
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

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

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

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

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

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

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

支出。
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指各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用公

共预算财政拨款（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）安排的因公出

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。

新平县档案局

2017 年 9 月 13 日


